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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前，监
察机关自1989年起，曾聘请特
邀监察员。2013年，中纪委监
察部还曾制定《监察部聘请特
邀监察员办法》，并聘请了中国
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中国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周
淑真等 40 人为特邀监察员。
中国纪检监察报将特邀监察员
称为纪检监察工作的“观察
员”、社情民意的“收集员”。

记者从中纪委网站公开消
息发现，过去，中纪委监察部经
常召开特邀监察员会议。就在
2017年 4月，当时的中央纪委
监察部还召开了特邀监察员会
议，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
部部长杨晓渡在这次会议上
说，中央纪委监察部要与特邀
监察员通力合作，充分发挥其
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的高
端智囊作用，开创特邀监察员
工作新局面。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
2015年，当时的中央纪委监察
部召开特邀监察员座谈会，包
括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
所总编辑窦灏洋，人民日报社
内参部主任唐宁，中国政法大
学副校长、法学专家马怀德等
人就反“四风”、问责制度、反腐
败的制度建设等问题发表了谈
话。

在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
辖市，特邀监察员也频频参与
纪检监察工作。2013年，湖南
省 15名厅局级党政“一把手”
集中述廉，据公开报道，在述廉
评议的提问环节，与会的湖南
省监察厅特邀监察员还向时任
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舜
现场发问。

此外，在 2015 年，四川省
纪委还组织了新闻媒体和特邀
监察员“走近省纪委”的活动。
成都市还发文要求特邀监察员
参与解决群众身边的“四风”和
腐败问题。云南省还专门提出
创新机制调动特邀监察员的工
作。

（吴为）

特邀监察员
曾被称“高端智囊”

为啥选 怎么选 干点啥
解读中纪委特约监察员制度

9月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的《国家监察委员会特约监察员工作办法》向社会公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建立特约监察员制度，并
对特约监察员工作进行指导和规范。

特约监察员的主要职责是对纪检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等。《工作办法》规定，特约监察员主要从全国人大代表中优选聘请，也可
以从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一线代表和基层群众等7类人中优选聘请。

中纪委有关官员向新京报记者表示，“特约监察员”制度既是人大对国家监委领导的制度呼应，又推动了监察工作依法接受民主监督。

这个办法的发布也是我国
监察体制改革以来，国家监察
委成立后，首次发布有关特约
监察员的规定。对于这项制度
的目的，办法中有明文表示这
是为“推动监察机关依法接受
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
督”。

中纪委一位官员介绍，纪
委监委是党内监督的层面，而
聘请特约监察员的制度，则发
挥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群众
监督”的作用。两者结合是深
入落实“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
监督相统一”的指示精神。

同时，这位官员也表示，监
察体制改革后，国家监委由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

向其报告工作。特约监察员主
要从全国人大代表中优选聘
请，人大代表在履职的同时，也
有了监督监察工作的职责，也
回应了监察体制改革中监委权
力来源的制度设计。

“另外，监察体制改革后，
纪委监委被赋予了更多权限，
对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关心。
特约监察员的设立，也是回应
了‘谁来监督我们？’这一社会
关切。”这位官员说。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
心主任李成言认为，信息化网
络化社会，不可避免要听到对
监察工作的反映，这需要有一
个广泛的群体。设立监察员制
度也正是回应这一社会需要。

为什么选聘特约监察员？
推动监察机关依法接受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

相比2013年 10月 10日原
监察部公布的《监察机关特邀
监察员工作办法》，此次“特约
监察员”，扩大了选聘的范围，
主要从全国人大代表中优选
聘请，也可以从全国政协委
员，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工作人员，各民主党派成员、
无党派人士，企业、事业单位
和社会团体代表，专家学者，
媒体和文艺工作者，以及一线
代表和基层群众中优选聘请。

“国家监督机关的监督毫
无疑问是主导的，但同时，也
需要社会层面的监督。特约
监察员的制度，以及他们的选
聘，能让监察机关听到不同部
门、不同角度的声音。”李成言
说。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
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我国
监察体制改革提出监督全覆

盖，国家监察委的监督要全覆
盖，特约监察员的来源和范围
也应该更加广泛，这样更能代
表各行业和基层的声音。

那么，特约监察员如何选
聘呢？办法规定，由国家监察
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会同有
关部门、单位提出特约监察员
推荐人选，并征得被推荐人所
在单位及本人同意；会同有关
部门、单位对特约监察员推荐
人选进行考察；经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对考察情况进行研究，
确定聘请特约监察员人选。
聘请后，要向社会公布特约监
察员的名单。

李成言认为，要发挥好特
约监察员的作用，还应该扩大
监察员选聘过程中的民主，尤
其要注意不能仅凭“长官意
志”，来决定谁来谁不来，否
则，就会影响其发挥作用。

特约监察员怎么选？
一线代表和基层群众等纳入优选聘请范围

办法明确，特约监察员主
要有这几项职责，包括对纪检
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
责情况进行监督，提出加强和
改进纪检监察工作的意见、建
议；对制定纪检监察法律法规、
出台重大政策、起草重要文件、
提出监察建议等提供咨询意
见；参加国家监察委员会组织
的调查研究、监督检查、专项工
作；宣传纪检监察工作的方针、
政策和成效。

同时，在特约监察员履职

时还享有几项权利，如了解国
家监察委员会和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监察委员会开展监察工
作、履行监察职责情况，提出意
见、建议和批评；根据履职需要
并按程序报批后，查阅、获得有
关文件和资料；参加或者列席
国家监察委员会组织的有关会
议；参加国家监察委员会组织
的有关业务培训；了解、反映有
关行业、领域廉洁从政从业情
况及所提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等。

特约监察员怎么工作？
参加或者列席国家监察委员会组织的有关会议等

参加国家监委的工作会不
会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常的
工作，甚至对办案产生干扰？中
纪委一位官员向记者表示，办法
明确了特约监察员的职责范围，
也意味着他们的工作是有限度
的，不会影响纪委日常工作的开
展，也决不会造成办案过程中的

“跑风漏气”等问题。
庄德水表示，特约监察员制

度不仅不会带来这个问题，相
反，这一制度还将对监委的履职
提出监督。“这是一个信息功能，

出发点是为了改进纪监工作，不
是去代替纪监工作，也不是多了
一只手，去控制、影响别的权力
部门。”庄德水说。

记者注意到，办法还明确规
定了特约监察员的义务，包括未
经国家监察委员会同意，不得以
特约监察员身份发表言论、出版
著作；不得以特约监察员身份谋
取任何私利和特权。

庄德水表示，特约监察员的
职责范围具有特定性，如果随意
发表言论，那么社会就分不清到

是否会影响纪委监委日常工作？
职责范围有限，不得以特约监察员身份发表言论、出版著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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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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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主要）
●全国政协委员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工作人员
●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
●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代表
●专家学者
●媒体和文艺工作者
●一线代表和基层群众

●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遵守我国的宪法、法律和法规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在各自领域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热爱特约监 察
员工作；遵守职 业道德和社会公德
●身体健康

备注：受到党纪处分、政务处分、刑事处罚的人员，以
及其他不适宜担任特约监察员的人员，不得聘请为特约
监察员。

●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班子差生后换届，每届任期与本
届领导班子任期相同
●连续任职一般不得超过两届
●受聘期满自然解聘

●提出推荐人选
●考察推荐人选
●研究考察情况
●确定聘请人选
●抄送名单并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组织备案
●颁发聘书，公开名单

底是代表谁发声，这一规定就
是要约束他们行使权力时是出
于公共利益。


